
外籍人士薪資所得扣繳所得稅相關事項 

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與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 

1.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：

（1）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，並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者。

（2）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，而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合計滿 183 天以上者。

2.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：不屬前項所稱的個人。

法令依據：依所得稅法第 7條及財政部 101/09/27 台財稅字第 10104610410 號令釋規定。

課稅年度  

指每年 1月 1日起至同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所得稅課稅年度之歸屬 

以給付所得之年度，歸屬為課稅年度，例如：114 年度提供勞務，但 115 年度始給付所得，

其所屬課稅年度即為 115 年度。 

計算外僑是否居住滿183天注意事項 

1. 因係以個別課稅年度是否居留滿 183 天來判斷適用之扣繳率，故每年須分別計算居留日

數，跨年度不可合併累計，亦不可因去年已居留滿 183 天，則本年度即逕以居住者身分

扣繳，而應重新計算該課稅年度是否居留滿 183 天。

2. 居留日數之計算：以護照入出境章戳日期為準（始日不計，末日計），如一課稅年度內入

出境多次者，以實際居留天數累積計算。

薪資所得扣繳率 

1.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個人，依「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」第 2 條規定辦理扣繳，每月薪資

（有填報「撫養親屬免稅額申報表」者）或非固定薪資於給付時，若達年度公告標準以

上，自 115年 1 月 1 日起可選擇按全月給付總額按表扣繳稅款或一律扣取 5%稅款。

2.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個人，依「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」第 3 條規定辦理扣繳，全月薪資

給付總額在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 1.5 倍以下者，按給付額扣取 6%，超過扣 18%。

各類所得扣繳率 

依不同所得類別及身份別有不同之扣繳率。詳見「各類所得扣繳率簡表」。(總務處出納組

網頁法令規章) 

外籍教師年度報稅 

外籍教師經續聘且該課稅年度居住超過 183 日，應於次年 5 月 1 日起至 5 月 31 日止向稅捐

稽徵機關辦理前一年度所得結算申報，稅捐稽徵機關將依本地居住者的課稅規定計算稅款，

進行退稅或補繳。 

外籍人士報稅相關問題之聯絡管道 

可電洽財政部新北市國稅局外僑服務櫃區（服務電話：02-89956789 分機240）。 

居住者之所得稅扣繳憑單列印 

iNCCU我的校務資訊服務行政資訊系統（或學生資訊系統）各類所得暨保費扣繳憑單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G0340003
http://www.ttc.gov.tw/ct.asp?xItem=95497&CtNode=97&CtUnit=40&BaseDSD=31&htx_xBody=10104610410&nowPage=1&pageSize=15&xiList=95497
https://ga.ntu.edu.tw/cashier/main_ch/fileRename/fileRename/1474/298/1/6/%e8%96%aa%e9%a4%89%e8%82%a1-02.%e5%93%a1%e5%b7%a5%e8%96%aa%e8%b3%87%e6%89%80%e5%be%97%e5%8f%97%e9%a0%98%e4%ba%ba%e5%85%8d%e7%a8%85%e9%a1%8d%e7%94%b3%e5%a0%b1%e8%a1%a8-1040416.odt
https://ga.ntu.edu.tw/upload/cont_att/0a65b165-6e9d-4e31-b436-43ef77eba55a.pdf


本校現行作法 

一、重申非本國籍薪資所得扣繳所得稅相關規定 

依稅法規定同一課稅年度(1 月 1 日至同年 12 月 31 日)，支領工作酬勞者(亦稱為納稅

義務人)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未滿 183 天者(以下簡稱非居住者)，酬勞按給付額扣取 18%，

但個人全月薪資給付總額(日曆月)在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 1.5 倍以下者，按給付額

扣取 6%；支付酬勞的單位須於給付 10 日內至國稅局辦理申報，繳清稅款。在中華民國

境內居留滿 183 天者(以下簡稱居住者)的薪資扣繳稅率與本國籍納稅義務人一致，並於

翌年至國稅局辦理結算申報所得稅；但若於申報期限開始前離境者，須於離境前至國稅

局辦理當年度結算申報。 

二、現行作法： 

由於本校無法確定外籍人士是否會在同一課稅年度內都會停留 183 天以上，為免學校短

扣稅額而遭罰款，本校依國稅局之建議，於同一課稅年度內的前 183 天將所有外籍人士

的薪資所得依非居住者扣繳。如前述之稅法規定，所得人於同一課稅年度（1/1-12/31）

在中華民國境內實際居留日數超過 183 天時，即可提供居留證、護照（採電子通關者，

請檢附移民署入出國日期證明書）辦理變更為居住者薪資扣繳稅率。 

其中，出納組對於有學籍的舊生與獲續聘之專任教師（非客座與約聘），其居留證期限

一年以上並每年按時接續申請換發居留證者，以居住者的薪資扣繳稅率代扣稅款，但若

預估於同一課稅年度（1/1-12/31）在中華民國境內實際居留日數不超過 183 天時，應

提前告知，當年維持非居住者的薪資扣繳稅率，以免遭國稅局限期補繳稅款及裁罰。 

三、簡易流程圖： 

再次提醒： 

所得人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日數滿 183 天而尚未離境者，比照本國籍納稅義務人於翌

年 5 月 1 日至 31 日辦理當年度所得之結算申報，原扣繳稅款將可退抵。非居住者當

年度領取所得稅扣繳憑單（紙本）；若年度中已變更為居住者，於年度中途離境，則應

於離境前一個月告知領取扣繳憑單，並於離境前 10 日，攜帶上開文件至國稅局辦理申

報。報稅相關問題可洽詢財政部新北市國稅局外僑服務櫃區（服務電話：

02-89956789 分機240）02-89956789 分機240）。

今年在中華民國境

內居住滿 183日 

全月所得未達基本工資 1.5

倍者，按給付額扣繳 6%所

得稅，超過則扣 18%所得稅 

請提供居留證、護照

辦理變更為居住者之

扣繳稅率 

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滿 90 天

未滿 183天，依所得稅法第 8

條第 3款規定，翌年 5月 1日

至 31 日至國稅局辦理當年度

所得結算申報 

翌年 5/1 至 5/31至國稅局辦理

當年度所得結算申報，原扣繳

稅款將可退抵 

否 

是 




